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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 

工務計劃項目第 41 7 1C D  –  活化翠屏河  
 

因應 20 1 9 年 2 月 2 6 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的跟進行動  
 

發展事務委員會在 2 019 年 2 月 26 日要求提供的補充資料列載

如下：  
 
( a )  闡述活化啟德河有關美化環境和提高河道生物多樣性的結果  
 

渠務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 01 1 至 2 0 18 年分別在黃大仙區和

啟德發展區重建啟德明渠，以提升其防洪能力。  
 

啟 德 明 渠 已 引 入 多 種 綠 化 和 生 態 改 善 措 施 ， 以 活 化 成 一 條 在 市

區的翠綠河道走廊。河畔提供了共長約 2 . 2 公里的花槽以改善河岸

環 境 。 為 模 擬 自 然 河 道 ， 啟 德 明 渠 項 目 亦 包 括 重 鋪 明 渠 ， 沿 河 堤 安

裝 仿 石 並 設 置 種 植 盤 。 為 改 善 河 道 的 生 態 環 境 ， 提 供 了 多 項 生 態 改

善措施，例如在河床栽種约 2 80 平方米的水生植物，及設於河床的

魚 洞 穴 和 導 流 板 等 。 渠 務 署 現 正 進 行 工 程 完 成 後 的 生 態 調 查 ， 以 審

視 生 態 改 善 措 施 的 成 效 。 20 18 年 的 初 步 調 查 结 果 顯 示 ， 對 比 2 01 0
年修復工程開始前的情況，鳥類的品種由 21 種增加至 2 8 種，數量

由 8 4 隻增加至 2 33 隻，而魚洞穴及導流板附近亦發現更多魚群。  
 

此 外 ， 我 們 亦 於 啟 德 明 渠 項 目 的 黃 大 仙 段 提 供 了 四 個 新 河 畔 觀

景 位 置 。 為 改 善 摩 士 公 園 和 啟 德 河 之 間 的 步 行 環 境 ， 項 目 亦 為 摩 士

公園進行了美化工程，以及把東泰里行人天橋由 1 . 8 米擴闊至 4 米

並 加 設 玻 璃 護 欄 。 啟 德 發 展 區 內 那 段 的 河 畔 亦 將 提 供 景 觀 河 畔 休 憇

空間，供巿民享用。  
 
 
( b )  政府就非法接駁污水渠至連接敬業街明渠的雨水渠所採取的執

法行動 (把資料包括在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文件內 )  
 
在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文件中提供了以下的補充資料：  

 

立法會 CB(1)1091/18-19(01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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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工程計劃的策劃階段開始，渠務 署與環境保護署 (下稱「環保

署」 )已 一直緊密合作， 處理敬業街明渠集 水區 1內的污水渠 錯駁個

案。渠務署與環保署在 2 01 4  年至 2 01 5  年期間就污水渠錯駁情況在

集水區及毗連地區進行廣泛的調查。調查共發現 30  宗錯駁個案，包

括 13  宗在敬業街明渠集水區內的個案，主要涉及住宅大廈、食肆和

商舖。所有個案在 20 16  年已獲糾正。  
 

渠 務 署 一 直 積 極 配 合 環 保 署 就 非 法 排 放 所 作 的 調 查 ， 以 及 跟 進

所轉介的錯駁個案。在 20 16 至 2 01 8  年期間，環保署在觀塘區再發

現 16  宗錯駁個案，包括 2  宗連接至敬業街明渠的個案。當中的 14  宗
已獲糾正，餘下的 2  宗仍在處理中。  
 

環 保 署 負 責 執 行 《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35 8  章 )， 打 擊 非 法 排

污 行 為 。 該 署 跟 進 每 宗 個 案 時 ， 會 追 查 排 放 的 路 徑 ， 確 認 污 染 的 源

頭 並 蒐 集 證 據 ， 包 括 抽 取 水 樣 本 化 驗 ， 以 確 認 所 排 放 的 是 污 水 。 如

有 足 夠 證 據 ， 環 保 署 會 檢 控 涉 嫌 違 規 排 放 的 人 士 。 就 樓 宇 的 污 水 渠

錯駁個案而言，環保署會轉介予屋宇署跟進，並按《建築物條例》(第
1 2 3  章 )監督責任方施行的糾正工程。  
 

2 0 14  年至 20 18  年期間，環保署在全港共成功檢控 1 96  宗觸犯

《水污染管制條例》的個案。當中有 9  宗在觀塘區 (包括 5  宗在敬業

街明渠集水區 )發生，主要是與建造活動和食肆的非法排放有關。  
 
 
( c )  比較擬議活化翠屏河和覆蓋現有敬業街明渠的可行性和優點  
 

擬 議 活 化 翠 屏 河 與 覆 蓋 現 有 敬 業 街 明 渠 的 可 行 性 和 優 點 詳 述 如

下：  
 

1.  防洪需要和安全考慮  

 

覆蓋明渠需要建造大量承托結構（包括支柱及 /或間隔牆）以支

撐 頂 板 及 其 荷 載 。 這 些 承 托 結 構 將 減 低 渠 道 的 切 面 面 積 ， 對 排 洪 能

力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如 覆 蓋 敬 業 街 明 渠 ， 預 計 其 排 洪 能 力 會 下 降 約

1 3 %， 明 渠 便 需 進 行 大 量 改 建 工 程 方 能 保 持 原 有 排 洪 能 力 。 由 於 現

時 明 渠 夾 在 兩 條 繁 忙 馬 路 (即 敬 業 街 和 偉 發 道 )之 間 ， 進 行 改 建 工 程

擴闊現有明渠並同時維持現時交通流及不影響鄰近發展並不可能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敬業街明渠的集水區包括翠屏、秀茂坪、月華及順天等區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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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 議 活 化 方 案 則 可 保 留 明 渠 原 型 ， 涉 及 較 小 規 模 局 部 覆 蓋 作 跨

河行人通道和園景平台，以加強連繫和易行度。  
 

覆 蓋 明 渠 亦 將 會 對 渠 道 的 日 常 檢 查 及 維 修 保 養 帶 來 限 制 ， 上 蓋

平 台 需 預 留 維 修 配 置 （ 如 清 淤 開 口 及 豎 井 通 道 ） 用 於 操 作 和 維 修 保

養 。 此 外 ， 覆 蓋 後 的 明 渠 屬 密 閉 空 間 ， 對 在 內 工 作 的 工 人 帶 來 更 高

風 險 ， 須 採 取 更 嚴 格 的 安 全 預 防 措 施 以 保 障 工 人 。 相 比 之 下 ， 檢 查

及維修保養明渠會更容易和更省成本。  
 

2 .  規劃和城巿設計考慮  
 

現 有 敬 業 街 明 渠 建 成 超 過 50 年 ， 是 香 港 市 區 中 少 數 現 存 的 明

渠 。 由 於 明 渠 毗 鄰 觀 塘 商 貿 區 和 住 宅 區 ， 加 上 河 道 的 水 景 特 質 ， 有

極 佳 條 件 成 為 當 區 珍 貴 的 公 共 空 間 。 從 活 化 啟 德 明 渠 的 經 驗 所 得 ，

在 渠 道 適 當 地 綠 化 和 進 行 生 態 改 善 工 程 將 帶 來 生 態 效 益 和 生 物 多 樣

性，這些都非覆蓋明渠方案所能提供的。  
 

覆 蓋 明 渠 方 案 雖 似 能 製 造 更 多 空 間 ， 但 這 些 空 間 的 用 途 將 受 限

於 極 低 負 荷 承 載 。 由 於 明 渠 附 近 已 設 有 多 個 休 憩 用 地 （ 包 括 觀 塘 遊

樂場、翠屏河花園、麗港公園和觀塘海濱長廊 )，將現有敬業街明渠

活 化 為 翠 綠 河 道 走 廊 ， 可 為 使 用 人 士 帶 來 與 地 面 休 憩 用 地 不 同 的 體

驗 。 這 工 程 計 劃 亦 能 有 效 地 連 繫 多 個 休 憩 用 地 ， 提 供 連 接 海 濱 約 1
公里長的河畔體驗。  
 

3 .  公眾期望和持份者參與  

 

在 這 工 程 計 劃 的 規 劃 及 設 計 階 段 ， 渠 務 署 舉 辦 了 兩 個 階 段 的 公

眾 參 與 ， 收 集 公 眾 意 見 。 渠 務 署 積 極 向 不 同 持 份 者 介 紹 工 程 計 劃 的

資 訊 ， 亦 提 供 不 同 渠 道 讓 市 民 表 達 意 見 。 觀 塘 區 議 會 、 海 濱 事 務 委

員 會 轄 下 啟 德 海 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、 市 民 大 眾 及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反 應 正

面 。 他 們 支 持 擬 議 活 化 方 案 以 推 動 近 水 活 動 ， 並 要 求 早 日 落 實 工 程

計劃。  

 
擬 議 工 程 範 圍 對 公 眾 滋 擾 會 減 至 最 低 ， 同 時 利 用 環 境 、 生 態 及

園 景 美 化 實 現 目 標 ， 使 現 有 混 凝 土 明 渠 成 為 一 條 翠 綠 和 具 活 力 的 河

道 ， 改 善 整 體 環 境 。 活 化 方 案 亦 尊 重 多 次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的 參 加 者 的

意見和建議。  

 
4 .  時間和成本影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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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 管 我 們 未 曾 就 覆 蓋 明 渠 方 案 進 行 詳 細 設 計 ， 但 作 粗 略 比 較 ，

假 設 在 敬 業 街 明 渠 之 上 建 造 一 個 平 台 連 支 撐 架 構 ， 並 參 照 以 往 同 類

型 的 明 渠 覆 蓋 項 目 的 建 造 成 本 ， 估 計 覆 蓋 方 案 的 建 造 成 本 較 活 化 方

案高約 40%。會阻礙明渠日常水流的建造工程將需要避免在雨季 (即

流量最高的時候 )進行，由於涉及大量的覆蓋工程，預計建造期亦較

活化方案更長。  

 
 
( d )  政府就要求在活化翠屏河項目內提供適合地方供兒童騎平衡車

的回應  
 

我 們 亦 審 視 了 在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上 所 提 出 於 偉 發 道 中 央 分 隔

帶 興 建 平 衡 車 車 道 的 建 議 。 該 處 被 觀 塘 繞 道 的 橋 墩 分 割 成 數 段 ， 亦

受 兩 旁 交 通 的 噪 音 和 廢 氣 所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並 不 建 議 發 展 該 處 為

兒 童 平 衡 車 場 地 。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內 亦 沒 有 其 他 適 合 地 方 提 供 平 衡 車

車道及配套設施。  

 

 

 

發展局  

2 0 19 年 5 月  


